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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AA_E6_96_BD_E5_c59_455088.htm 各种合同纠纷，严

重困扰着施工企业生存与发展，本文将综合评析施工合同经

济案件中有关问题，供财务、经营人员参考 案例一 1996年4

月28日，某建筑工程公司与某建材有限公司签订了一项建造

办公楼、传达室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合同规定工程期限

从1996年4月28日开工至1996年7月28日竣工验收；工程质量确

保合格，力争优良；工程价款支付方式按补充协议办理。补

充协议规定：传达室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一次性结算工程款

；办公楼主体完成一层时预付工程款30%，屋面工程完成时

，预付工程款30%，竣工验收结算后，留尾款40%在半年内付

清。该工程于当年5月开工，同年10月底竣工，所耗资金全部

向银行贷款，但建材有限公司却未按补充协议规定支付工程

款。 建筑公司在催讨无果的情况下，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原告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逾期支付的违约

金，并要求对原告建造的价值88.9万元的办公楼、传达室及水

泥路面享有留置权，在拍卖后优先支付原告的工程款。 审理 

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认为，原、被告双方自愿签订的

建筑安装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政策，属

于有效合同。原告按合同规定履行义务，但被告未按规定支

付工程款，属违约行为。现原告要求支付工程款及逾期支付

工程款的违约金，合法合理，法院予以采纳。对原告其他的

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法院判决生效后，建材有限公司仍未在

规定期限内偿还工程款及违约金。当年8月13日，原告向法院



申请执行，法院对建材有限公司进行财产执行。在执行过程

中查清建材有限公司早已负债累累，根本无力偿还债务。同

时，建材公司也已根本无财产可执行。 案例二 1997年9月24

日，某房地产公司与某建筑工程公司四分公司签订施工合同

，房地产公司将其开发的公寓1号楼工程由四分公司承建。后

四分公司按约进场施工，完成了该工程基础部分和主体第一

二层。由于某房地产公司方面的原因，1998年9月28日双方达

成决算协议：双方所签订的施工合同作废，四分公司已建部

分工程量及材料费、人工费、保证金等款项在工程验收合格

后一个月内付清（不计利息）。由于某房地产公司拒不按约

支付工程款，四分公司于2000年5月起诉至法院。 审理 一审

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工程款决算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应

当有效。现该工程已实际验收合格，某房地产公司未按决算

协议书及书面承诺的验收时间付清工程款，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对四分公司要求支付工程款的主张予以支持。被告方某

房地产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

认为，上诉人所称工程未经验收，无充分证据，不予采纳，

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思考与对

策] 1、案例一，建筑公司虽然胜诉，但是工程款已无法追回

，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施工企业在签订合同之前，未做好前

期工作，对建设方的社会信誉与经济实力缺乏了解，为承包

工程埋下极大的隐患，最后造成恶果。 2、案例二之所以能

胜诉是由于施工企业在合同管理上比较严密，合同是打官司

的重要法律凭证。施工企业在签订合同时为防止工程款拖欠

，应设定具有偿还能力的“保证人”或设定有效的“抵押”

手段等。 3、施工企业应充分利用法律赋予施工企业“优先



受偿权”的权利，为自己解困。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合

同法》对此作出了较明确的规定。 4、当建设方遇到资金紧

张或企业运转不正常时，常将资金危机转嫁给施工企业，工

程质量存在缺陷或工期拖延，是其拒付工程款的主要借口。

案例四的焦点是工程是否已经验收，双方约定的工程款给付

条件是否已经俱备。一方面，现行法律规定工程竣工验收由

发包人组织进行。《合同法》第279条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第16条对此作出了专门规定。具体到本案中，公寓1号

楼工程竣工后依法已由发包人某房地产公司通过验收，法定

代表人在决算协议上的签字已证实。在二审过程中，四分公

司还举证证实，公寓1号楼工程已交付使用。由此可见，该工

程已竣工且确实已经验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